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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

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32,400,000股，将于 2013年 5月 28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在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的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5月 28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目  录 

释  义 5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 6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6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7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 8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 11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 ........................................................................ 12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 12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 13 

第三节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5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6 

第五节 备查文件 ................................................................................................ 17 

一、备查文件 .......................................................................................................... 17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 17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

义： 

广陆数测、发行人、公司、上

市公司 
指 指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指广陆数测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行为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

告书 
指 

指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最近三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指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1-3 月 

董事会 指 指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指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法》 指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海证券 
指 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咨/律师 指 指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中瑞岳华/审计师/验资机构 指 指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元 指 指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1年 6月 22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2年 4

月 18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2 年 9月 5日）审议通过，并经公

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1年 7月 8日）、2011年度股东大会（2012

年 5月 10日）、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2年 9月 21日）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2 年 12 月 19 日，

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2]171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45,381,818

股。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5 家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合计 267,300,000 元已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 16 点前存入保荐人暨主承销商国海证券的指定账户，扣除本

次承销及保荐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252,300,000元于 2013年 5月 13日存入公司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的有关规定，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

资金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就本次发行事宜，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

字[2013]第 0148号），经审验，截至 2013 年 5月 13日 11时止，广陆数测实际

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2,4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认购价

格为人民币 8.25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267,3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人民币 15,944,488.75 元，广陆数测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51,355,511.2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32,4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218,955,511.25元。 

（四）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

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28 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三）发行数量：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共计

3240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四）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2012 年 9 月 21 日，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之定价基准日、发

行价格、发行数量的议案》，发行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2012年 9月 6日）。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8.25元/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底价进

行除权除息处理。具体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由董事会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

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具体发行价格和

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8.25元/股，等于公

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8.25元/股），相对于本

次非公开发行基准日（2013年 4月 25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09

元/股折价 9.25%。 

（五）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 5名询价对象提供了有效的《申购报价单》，5名投资

者最终获得配售数量总计为 3240 万股。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情况

如下： 

序

号 
询价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股数

（万股） 

发行价格

（元/股） 

配售股数

（万股） 

配售金额

（万元）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25 640 8.25 640 5,280.00 

2  天津滨海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25 650 8.25 650 5,362.50 

3  河北鑫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25 650 8.25 650 5,362.50 

4  浙江隆北实业有限公司 8.25 650 8.25 650 5,362.50 

5  吴知勇 8.25 650 8.25 650 5,362.50 

合  计  3240  3240 26,730.00 

（六）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67,3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5,944,488.75元，广陆数测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1,355,511.25 元。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配售数

量、限售期及限售期截止日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 

（万股） 

限售期 

（月） 
上市流通日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40 12 2014年 5月 28日 

2 天津滨海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50 12 2014年 5月 28日 

3 河北鑫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0 12 2014年 5月 28日 

4 浙江隆北实业有限公司 650 12 2014年 5月 28日 



 

5 吴知勇 650 12 2014年 5月 28日 

合    计 3240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90号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注册资本：56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1 年 4月 9日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业务（限承销国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天津滨海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迎宾大道 1988号 1-2601、2602、2603、2604、

2605 

法定代表人：连查财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二〇〇六年六月九日 

经营范围：向房地产、宾馆业、餐饮业控股投资；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销售；

劳务服务；卷烟零售；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服务；房地产信息咨

询；物业服务；汽车租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

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3、河北鑫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高新区昆仑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王立刚 

注册资本：伍佰壹拾伍万元 

成立日期：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金融、证券、期货除外）、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者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需其它部门

审批的事项，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4、浙江隆北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610号 213室 

法定代表人：蒋靖豪 

注册资本：壹亿元 

成立日期：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经营范围：服务：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投资管理（除证

券、期货），承办会展，商务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商品中介），计算机软

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批发、零售：有色金属，金属制品，电线电缆，家用

电器，机电设备（除轿车），钢材，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建筑材料，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五金交电，电子计算机及配件，通讯器材；

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5、吴知勇 

姓名：吴知勇 

住所：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塔桥村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323197401254511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

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

交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彭朋先生持有公司 15,403,432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

股本的 18.04%，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完成后，彭朋先生持有公司

15,403,432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3.08%，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本次发行未使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住    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 46号 

地    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辅星路 13号 

邮    编：530028 

电    话：0771-5566861、0771-5539010 

传    真：0771-5569659 

保荐代表人：胡启、覃辉 

项目协办人：曾辉 

联 系 人：胡启、覃辉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贾军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号新时代大厦 6层 

电    话：010-66256415 

传    真：010-66091616 

经办律师：张晓森、马玉飞 

（三）审计、验资机构：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顾仁荣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A座 8-9 层 

电    话：010-88095588 

传    真：010-88091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毅、岑敬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3年 3 月 29日，公司前 10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彭朋 15,403,432 18.04 11,552,574 

2  黄迪 3,925,440 4.6  

3  刘素萍 2,985,494 3.5  

4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175,000 2.55  

5  苏有息 1,863,944 2.18  

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新股信

贷资产 1 

1,815,036 2.13  

7  李晓东 1,529,848 1.79  

8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42,999 0.87  

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733,800 0.86  

10  梁亚辉 515,584 0.6  

 合    计 31,690,577 37.12 11,552,57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3年 5 月 20日，本次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

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彭朋 15,403,432 13.08 11,552,574 

2 吴知勇 6,500,000 5.52 6,500,000 

3 河北鑫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00,000 5.52 6,500,000 

4 天津滨海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500,000 5.52 6,500,000 

5 浙江隆北实业有限公司 6,500,000 5.52 6,500,000 



 

6 华泰证券-上海银行-华泰紫金信泰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400,000 5.43 6,400,000 

7 黄迪 3,925,440 3.33  

8 刘素萍 2,985,494 2.53  

9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175,000 1.85  

10 苏有息 1,863,944 1.58  

 合    计 58,753,310 49.88 43,952,574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1,552,574 13.53 32,400,000 43,952,574 37.3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3,845,714 86.47  73,845,714 62.69 

三、股份总数 85,398,288 100.00 32,400,000 117,798,288 100.00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3月

31日 

资产 

结构 

发行后 

（万元） 

资产 

结构 

总资产（合并） 41,735.35 100.00% 66,870.90 100.00% 

负债合计 （合并） 14,990.17 35.92% 14,990.17 22.42% 

股东权益合计 （合并） 26,745.19 64.08% 51,880.74 77.58% 

总资产（母公司） 41,860.09 100.00% 66,995.64 100.00% 

负债合计 （母公司） 14,732.15 35.19% 14,732.15 21.99% 

股东权益合计（母公司）  27,127.94 64.81% 52,263.49 78.01%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和总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质量

得到显著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加合理。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数显量具量仪的生产、销售与研发。公司主

要生产卡尺系列、千分尺系列产品；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广陆主要生产指示表及



 

量仪。从 2008 年开始，在大力发展主营业务的同时，公司积极向特种数控机床

领域发展，特种机床的生产、销售与研发已成为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之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发展，部分用于特种

数控机床的建设。特种数控机床及自动化设备产业化项目建设达产后，公司将实

现特种数控机床的规模化生产，从而成为国内实力较强、技术领先的钣金平面加

工特种数控机床及自动化设备供应商。特种数控机床、自动化设备与公司主营业

务具备较强的行业相关性，因此，公司的经营模式不会因为募投项目的投产而发

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导致公司未来经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风险。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完整，人员、机构、财务、业务

的独立，公司仍拥有独立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系统，并具有面向市

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仍然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若公司发生

高管人员的正常变动，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发行完成后，也不

会导致出现新的同业竞争关系。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三节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

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

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

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决议，桂

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发

行结果公平、公正，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表、正式签署的股

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书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合法有效的发行。 



 

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广陆

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尽职调查报告》。 

（二）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广陆

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

所关于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国家高新区 5号区 

电话：0773-5820465 

传真：0773-5834866 

（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 46 号 

电话：0771-5566861、0771-5534976 

传真：0771-5569659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至 11:30、下午 13:30至 17:00 



 

（此页无正文，为《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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